附件3

湖北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登记表

培训机构名称：
培训机构法人（签字）：
举办者签字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姓名
	性别
	工作岗位
	学历、职称、等级
	身份证号码
	常住地址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备注
	以上人员爱国敬业，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，严守社会公德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信用记录良好，无不良品行，无犯罪记录、无失德失信或严重违纪行为。


说明：1.此表填写的是一个培训点的全部人员（包括教学、管理、财务、后勤保障等）；2.如果在一个培训机构多个培训点任职，应当注明。

